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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与质量同升的背后 ———高检院加强刑事抗诉工作分类指导系列报道之一  

检察日报 林世钰 

 

    编者按 为了进一步加大刑事抗诉工作力度，高检院公诉厅今年相继在辽宁丹东、江西南昌和浙江杭州

召开部分省、市、自治区刑事抗诉工作座谈会，对各地检察机关抗诉工作加强分类指导，即根据抗诉数量

与质量的特点，分为抗诉数量与质量同升、抗诉数量与质量“此升彼降”、抗诉数量与质量同降三种情况

进行针对性指导。本报从今天起推出三篇报道，敬请读者关注。  

     

    代表省份：吉林、辽宁、黑龙江  

     

    现象：抗诉数量与质量同升  

     

    高检院指导意见：总结经验，以供各地学习借鉴  

     

    这样一组数字足以说明吉林省检察机关刑事抗诉工作的成绩：２００５年，按二审程序提出抗诉１２

５件，与上年同比上升９８．４％，其中改判１８件，改判率同比上升０．８％；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请

抗诉２５件，同比上升３１．６％，其中改判２件，改判率同比上升６．９％。  

     

    ２００５年，包括吉林省在内的东北三省检察机关的刑事抗诉工作不但稳步上升，而且卓有成效，他

们的探索为各地检察机关提供了很多可以借鉴的经验。  

     

    对量刑畸重抗诉成为新“增长点”  

     

    一般而言，检察机关比较重视对法院量刑畸轻的抗诉，而忽略对量刑畸重的抗诉。近年来，东北三省

不谋而合，把对法院量刑畸重的抗诉作为新的“增长点”，取得了一定成效。  

     

    ２００５年，吉林省抗诉了一起李某抢劫、拐卖妇女案，此案原审判决已经生效，李某不服提出申

诉，检察院审查后认为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遂提出抗诉。法院再审对李某由原判有期徒刑十年

改判为五年。  

     

    据吉林省检察院公诉处负责人介绍，过去，检察院对量刑畸重的案件不够重视，认为被告人有上诉的

权利，不必运用抗诉手段加以救济，但后来在司法实践中发现，有的被告人不了解法律，不能充分运用法

律赋予的上诉权利，因此该省检察机关从保障人权角度出发，加大了对法院轻罪重判案件的抗诉力度。  

     

    据了解，为减少检法两家在案件量刑上的分歧，吉林省检察机关将统一要求在出庭公诉时结合案件性

中字体



质、情节等对案件提出量刑建议，监督法院正确行使刑罚权，同时防止抗诉权的滥用。  

     

    辽宁省检察机关也把对轻罪重判的抗诉作为抗诉重点内容之一。抚顺市望花区法院一审认定刘某、陈

某构成盗窃罪，分别判处二人有期徒刑五年、四年，望花区检察院认为一审判决定性不准，量刑畸重，提

出抗诉。二审法院采纳抗诉意见，改判二人构成职务侵占罪，各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结合实际突出抗诉重点  

     

    每个地方的案件特点各不相同，因此各地检察机关的抗诉工作在保持共性的情况下要因地制宜，根据

当地情况确定抗诉重点。  

     

    ２００５年，辽宁省检察机关针对当地无罪案件多发的实际，将有罪判无罪案件作为抗诉重点之一。

该省鞍山、丹东、锦州、葫芦岛等地共有１０人在一审被判无罪后，经抗诉改判有罪，达到近年来最好水

平。  

     

    同时，重罪轻判案件、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轻罪重判案件、法院裁判中程序错误案件等也是该省检

察机关抗诉的重点。  

     

    记者了解到这样一个案例：在该省一起受贿案中，被告人一审被判有罪后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认为事

实不清、证据不足，就直接改判。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二审法院只能在查清事实后改判或发回重

审，无权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直接改判。检察机关遂针对二审法院的程序性错误提出抗诉，目前法院已裁

定发回重审。  

     

    据了解，辽宁省将继续突出审判监督重点，加大抗诉工作力度。在修订考评标准时，将抗诉率纳入考

评内容，对抗诉工作数量上不达标的，予以减分，以提高各级检察机关对抗诉工作的重视度。  

     

    加强制度建设规范抗诉工作  

     

    有段时间，辽宁省检察机关的抗诉工作一度陷入困境：数量上去了，质量下来了，监督效果不明显。

为了使“敢抗”和“抗准”有机结合，该省检察机关于２００５年修改了抗诉工作量化考核机制，将加分

项由单纯的“上级检察院支持”调整为“上级检察院支持和法院改判”挂钩，即只有得到上级检察院支持

并获法院改判的抗诉案件才能加分，从而引导下级检察院从单纯追求“敢抗”向“抗准”、“抗赢”兼顾

的转化，保证了抗诉质量提高。  

     

    辽宁省检察机关的这项制度革新效果明显：２００５年，该省抗诉案件数量比上年同期增长３５％，

抗诉质量也有所提高，改判率同比上升１４％。除此之外，辽宁省检察院还制定了《辽宁省检察机关案件

质量标准（试行）》，对抗诉的实体标准、程序标准和抗诉案件的错案、严重瑕疵、一般瑕疵标准都作了

明确规定，并与责任追究制度挂钩。  

     

    黑龙江省检察院健全抗诉前请示沟通制度，即下级检察院在开展抗诉工作前，要向上级检察院主动通

报信息，力求做到检察机关内部上下协调，达成共识，降低撤抗率。一个成功的例子说明了这项制度带来

的好处：牡丹江市检察院内部对周某故意伤害案是否抗诉意见不一致，便及时与省检察院沟通，省检察院

公诉处认为周某刺了被害人三刀，并对被害人死亡的结果持放任态度，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一审法院判处

周某有期徒刑十五年适用法律不当，应提起抗诉。最后法院采纳抗诉意见，改判周某为无期徒刑。  

     

    抗诉能否成功，法院是关键环节，因此与法院沟通协调是抗诉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黑龙江省检察院

深化列席审判委员会和与法院沟通协调工作机制。通过协商，把抗诉案件纳入列席讨论范围，规定省法院

审委会研究抗诉案件时，省检察院派员列席，补充抗诉理由和依据。２００５年，黑龙江省检察院分管检

察长共列席审委会５０３次，对一些案件的抗诉成功起到了很大作用。  

     



    据介绍，黑龙江省检察院还将研究建立刑事抗诉案件质量标准，制定二审程序、审判监督程序刑事抗

诉案件操作规程，进一步完善刑事抗诉案件备案审查制度，规范刑事抗诉案件法庭用语等。通过规范化和

制度化建设，确保刑事抗诉工作高效、平稳、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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